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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多地偏向外部制度建设，重在以质量保障

争取竞争性资源分配。 台湾政府在 2004—2005 年间

出台了两项竞争性奖励计划，即“发展国际一流大学

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2011 年更名为 “迈向顶尖大

学计划”，俗称“五年五百亿计划”）与“奖励大学教学

卓越计划”。 前者为精英计划，旨在追求研究卓越，覆

盖面仅为 12 所研究型大学；后者为普及性项目，旨在

追求教学卓越，资助对象不包括已获“迈向顶尖大学

计划”资助的高校，而且包括不少教学型大学。本文将

“迈向顶尖大学计划”与“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统

称为“卓越计划”。台湾政府希望藉由两项“卓越计划”
来平衡研究与教学，尤其是透过“奖励大学教学卓越

计划”帮助大学重视及改进教学品质，“营造优质教学

环境与学习风气”，并“以学生学习成效为主轴，使大

学回归教育学生之核心价值、任务与功能”，建置制度

化自我品质保证机制［1］。 两项计划经过十余年推动，
对台湾的大学教师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选取了台湾的 9 所高

校（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

山大学、淡江大学、东吴大学、逢甲大学、暨南国际大

学）为案例。 研究者以访谈和参与观察为主要的资料

搜集手段，2014 年期间三次赴台湾，在田野调查中获

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选取案例大学依据三个维度的

抽样原则：一是大学性质，兼顾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

（其中 6 所公立、3 所私立）；二是大学类型，兼顾研究

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其中 4 所研究型大学是“迈向

顶尖大学计划”资助的高校，4 所教学型大学是“教卓

计划”资助的高校，1 所大学从“教卓计划”转到“迈向

顶尖大学计划”，可视为教学研究型大学。 ）；三是地

域，选取的 9 所大学兼顾北、中、南，涵盖了多所区域

教学资源中心学校。
一、机构建制与功能

由于政策规定要申请“教卓计划”的补助就必须

“建立协助教师专业成长的辅导措施且设立专责单位

办理”［1］，因此计划出台后的一两年时间（2005—2007
年）是各校成立教师发展机构的高峰期。 在所调查的

9 所大学中，教师发展机构的名称略有差异，多称为

“教学发展中心”或“教学资源中心”；行政层级有所区

别， 其中 4 所学校将中心设为一级机构，5 所设为二

级机构；职能分组也显示出一定特色，多涉及教师发

展、学生学习和教学科技，也有少数学校设有体现中

心专业性的研究规划组。
首先，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校对教学的理

念和定位。 从案例大学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名称中有“发展”二字的基本上都是公立研究型大学，
且多设有“规划研究组”或“教学研发组”，在人员配备

上多聘用专职研究人员和博士后研究员开展教学研

究，体现出重“研究”的特点。相较而言，私立大学整体

的资源水平不及公立大学，大多没有条件聘用具有博

士学位的专职研究人员，他们把重点投向为教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提供资源和服务，因此名称中多有“资源”
二字，或强调“学习”，服务对象更多是学生，重学习成

果评量和就业市场导向，以体现这些私立大学作为教

学型大学的定位。也就是说，在一般教学型大学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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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展机构的角色定位是比较单纯的提供资源和服

务的行政单位，但对研究型大学而言，还多了一个教

学/教师发展研究的职能。
其次，学校资源的多寡决定了中心建制的完整性

和人员配置水准。 一般而言，教师发展机构会设置一

名中心主任和（或）一名执行长，由校长自专任教师中

遴选兼任，下设三到四个功能性分组（部分学校未分

组），大多包括教师发展组、学生学习组与数位媒体组

等，一些研究型大学还设有规划研究组（如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政治大学），各组设立组长统筹管理，并配

有专职人员执行具体业务，组长可由专任教师兼任也

可聘请专职人员担任。中心成员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三

种类型：兼职的专任教师，有“教育部”配给人事编制

的专职研究和行政人员，以合同方式聘用的校聘人员

（由校务基金支持）和专案助理（由计划经费支持）。中

心一般在 10~20 人左右，最多的有 30 多人。
例如，台湾大学的资源是最为丰富的，中心的每

一个职能组均设有组长、副组长各一人，组长由专任

教师兼任，副组长则是专职研究人员，均具有博士学

位，并配备有教学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等专职技术

人员及行政人员，还聘请了博士后研究员，这样豪华

的阵容是其他学校难以匹敌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东吴大学（私立）中心主任谈及争取人员编制、完善中

心建制过程中的艰辛，“过去中心编制一直没有定位，
到现在专职人员还没有补齐”（F-T-3）①，要让中心获

得学校和服务对象即教师的认可十分不易。但公立大

学资源优于私立大学不是绝对的， 也跟地域有关，如

地处新北市生源较好的淡江大学（私立）学习与教学

中心有 28 人，而地处偏远的暨南国际大学（公立）教

学发展中心人员尚不足 10 位，也没有进行职能分组。
第三，中心建制的行政层级与学校的定位和对教

学的重视程度有关。在科研具有优先权的公立研究型

大学，教师发展机构多为隶属于教务处下的二级行政

单位。政治大学是公立大学中少有把中心设为一级行

政单位的，原因可能与其重行政级别的氛围有关。“政

治大学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负责训练政府公

务人员。 现在这里的老师仍有很多在政府部门挂职。
当官讲究等级，二级行政主管根本不足以吸引教授来

兼任中心主任这一辛苦的职位， 权力远不如 ‘三长’
（指教务长、学务长、总务长。）。况且位阶不够高，怎么

叫得动院长系主任，他们怎么会买你的账？ 你辛辛苦

苦办个活动， 还得求别人来参加， 那滋味多不好。 ”

（C-Q-7/8）而在私立大学，为了体现对教学的重视，
往往将中心设为一级行政单位，主管的称呼也相应地

升格为“执行长”（与“三长”平级），作用是“叫起来好

听一些，行政加给多一些，从而吸引一些教授愿意去

中心兼职”（E-S-1）。
有些学校的教师发展机构人员设置既有主任又

有执行长。 如在身兼北二区区域资源中心的台湾大

学，主任“对内”负责校内计划运作，执行长“对外”负

责区域事务协调，以明确的分工确保工作效率。 逢甲

大学则在设置执行长为中心常务主管之外，另由副校

长亲自兼任中心主任，协调教务处等实权部门来帮助

教学资源中心这一虽然在地位上与其平级但尚无影

响力的新兴机构开展工作。
第四，教师兼任中心工作的积极性。 中心吸引教

师兼职行政工作的措施有两个：一是减授钟点，即每

学期减少 2~3 学分的教学工作量；二是行政加给，教

授兼任一级行政主管每月津贴约合人民币 5200 元，
兼任二级行政主管每月津贴约合人民币 3300 元。 不

过许多受访教师表示，减授钟点的措施不够吸引，“本

来教授的时间比较自由， 担任了行政职就得天天坐

班，虽然中心不会像教务处那么忙，但业务也是很多，
增加了根本不止一门课的工作量， 所以没人要做。 ”
（G-U-14）就报酬来说行政加给并不算多，教师认为

即使将中心算作一级单位(职务津贴和院长、系主任

一样)，也没必要去做中心主任，一是因为行政工作琐

碎辛苦，二来对自身学术资本累积无甚帮助。
二、机构宗旨与组织活动类型

各校教师发展机构的宗旨总体上可归纳为以更

好地支持教师各项学术责任的履行为目标，尤其是教

学。 首先，在教师层面，主要以提升学校教学质量、协

助教师教学成长、拓宽个人知识和兴趣、为教师提供

职业生涯发展的有利环境为目标，部分学校还致力于

开展教学研究、推动课程教学改革、研发教学评鉴系

统，将教师发展与评价体系结合起来。 这种定位非常

符合一些美国学者所划分的教师发展维度，即教学发

展、个人发展和组织发展三者相结合［2］。 其次，在学生

层面，建立学习辅导系统，帮助提升学生的学习效能，
激发学习主动性。最后，在资源层面，以整合、开发、运

用校内资源，推展校际合作交流为目的，尤其要以落

实数字科技运用来协助教师与学生的发展。
从中心的活动类型来看，教师发展组的活动一般

包括讲座与工作坊、新进教师研习、教师传习制度、教

① 根据质性研究伦理，为保护隐私，以编码来代替受访者相关信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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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成长社群等。研究发现，无论形式如何，那些能够在

技术上提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活动比较受欢迎，特

别是教学科技运用和教学方法训练，那些帮助教师维

护身心健康、提高人际沟通技巧的活动也有很高的参

与度。另外，传统的讲座形式因互动性不高、针对性不

强而面临挑战， 现在各校都更为注重发展有特色的、
能满足个性化需要的教师发展项目，也即访谈中频繁

出现的关键词“客制化”。由于各校对教学助理培训的

性质理解不同，大部分学校将这一业务归入教师发展

组执行，还有一些则放在学生学习组。 前者将教学助

理定位为对未来的师资进行培育，内容覆盖面广也较

为系统，而后者将其视为学生的实习机会，着眼于为

教师提供当前目标，培训内容针对性强、简单务实。
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的宗旨是鼓励各校进行资源

整合与分享，改善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和分布不均的问

题，提升高校整体的教学水平。 中心学校的工作绩效

由“教育部”实施考评，考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能否获

得经费补助及补助额度的参考，必要时可更换中心学

校。但恰是因为这种绩效考核标准，使中心学校将“技

术转移”看作达成目标的捷径，“怎么帮就是我们把技

术转移给他们，教他们怎么更好地写计划”（I-J-11），
“但这个有时候就是在玩大风吹。 这几年某几个大学

拿了教卓，过两年别的学校计划写得好一点，就换别

人拿。 ”（I-K-42）工具理性的操控使得“资源共享”的

目标偏离了方向，实质性的交流可能流于形式。“这个

计划等于是我们提的，只是把钱框（划拨）给他们执

行”（I-J-11）；“说是优势互补、互惠共赢，但是对我们

来说真是单方面付出多一点。 ”（I-K-26）由于需求端

和供给端的契合不够，激发意愿的动机也不强，在不

对等关系或竞争关系下如何增强合作意愿和发展亲

密关系就成为一个难题。
三、评鉴制度与奖惩机制

2005 年新修订的《大学法》明确要求各大学建立

教师评鉴制度（之前的系所评鉴和校务评鉴都是针对

单位而非个人）。不过，由于“教育部”授权各校自定办

法，没有统一的评鉴规范或评鉴指标与权重，各校的

评鉴类型和实施方式有所不同，目前评鉴制度的发展

已渐趋稳定［3］。 评鉴内容建立在对大学教师的角色定

位和学术责任的看法之上，评鉴方式则反映一个学校

的管理模式和风格。 同时，“教卓计划”也提出要因应

“建立教师评鉴制度” 的要求为教师提供促进其专业

发展的方案［1］。 教师评鉴制度是影响教师发展活动成

效的重要因素。 评鉴一方面敦促教师达成基本要求，
让教师了解自己的专业表现；另一方面配合以针对性

的教师发展方案来改善现有不足，提升教育品质。 但

现状是台湾的大学教师评鉴着眼于绩效管理与控制

的思维，忽略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课题［4］。
在案例学校中， 无论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大学，

大家普遍承认目前的评价体系比较强调研究，研究所

占比重最大，“学校对教学有一个门槛，但是大部分人

都能通过，研究才是决定能不能升等最重要的部分。”
（F-T-18）教学和辅导服务责任的履行情况并不会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生存，“很少有老师因为教学不

好被处罚，除非研究和教学都不好才有可能被解聘。”
（A-L-18）“但是因为工作权问题， 请人走路很难，那

些动不了的老教授，就等他退休算了。 所以有了新的

六年条款，把考核条件在进来之前就讲清楚，六年升

不了就请你离开，你的学术生涯很可能大受影响。 所

以大家自然要把心力放在研究上，没什么提升教学的

动力。 ”（C-Q-20）林政逸等人的研究发现，实际上甚

少有教师评鉴不过，目前台湾大学教师评鉴较大的问

题在于评鉴指标不够周延，以及通过率过高，并认为

未来指标的订定不应过于偏重研究［5］。
学生评量教师教学一向是教师评鉴制度在教学

部分的重要措施，少部分学校还有同侪评量。 面对教

学评量成绩没有达到学校基准的教师，各校都有一套

应对机制，处理程序略有不同。但无论过程如何，一个

共同点是都很谨慎、很人性化，体现在：一是照顾个人

隐私， 只有教师本人会收到自己的教学评量分数，亦

会有整体统计作参照； 二是非常注意不给教师贴标

签，不让中心角色变成“处罚单位”。
相对于惩罚， 大家相信奖励是更为有效的途径，

因而各校大都制定了绩优教师遴选制度。一般把教学

绩优教师分为两个层级：一种是特优教师，全校仅有

很少的名额，可谓百里挑一；另一种是优良教师，覆盖

面较大，约占全校专任教师人数的 1/20。 绩优教师的

奖金并不算多，以荣誉的激励作用为主。 绩优教师遴

选制度的激励作用可能有限， 对于不参评的教师而

言，不符合研习时数等条件不会影响其他权益，使其

仍然没有参与教师发展活动的动机。
四、台湾地区有组织的大学教师发展特点及启示

（一）台湾地区有组织的大学教师发展特点

历经十余年的推进，台湾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

熟的教师发展模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从组织

层面看，台湾地区的大学教师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台湾的大学教师发展是由两项“卓越计划”

（尤其是“教卓计划”）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成

立教师发展机构出自竞争资源的外生功利性目的，工

99



2008 年第 12 期 中国高教研究2008 年第 12 期 中国高教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中国高教研究

具性目标多过“实现教师发展”这一本质性目标。 “教

卓计划”的出台原本是为了平息大学对“教育部”偏重

研究绩效的反弹，但无心插柳柳成荫，教师发展经过

十年耕耘，在平衡“教学”与“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

效，逆转了公众认为私立大学不如公立大学的刻板印

象，让教学绩效良好、特色鲜明的私立大学获得了社

会认同。“教卓计划”如今被认为是“教育部”推动的竞

争性计划中最成功的典范。但不足之处是教师发展较

注重个人和教学发展的面向，而在组织发展，如院校

研究、完善课程和学程、建立制约机制等方面的作用

有限；竞争易合作难，同样是行政命令推动下的区域

资源共享计划则不如推动学校个体发展那样成功。
第二，教师发展机构的建制完整性与学校资源水

平和对教师发展的重视程度有关。 有些学校由副校

长、教务长亲自介入中心运作，从而保证了行政部门

资源的有效整合，项目措施推动有力，又获取到更多

资源投入。 而有些学校领导层不甚重视，中心团队缺

乏编制或因换人频繁不太稳定， 活动成效不甚显著，
也就更得不到资源投入。 一般来说，定位为教学型的

私立大学将“教卓计划”补助视为额外的可支配收入，
对教师发展的重视程度高但资源相对不足；而公立研

究型大学有“迈顶计划”的稳定补助，资源相对充沛，
人员配置水平高，但对教师发展的态度不甚积极。

第三，教学发展政策成效与学校文化氛围及对教

师的控制力有关。私立教学型大学在促进教师发展上

较为积极，因其本身是“靠教学吃饭”（经费来源主要

是学生学费），“教卓计划” 是政府对学校教学品质的

肯定， 在少子化对学校生存影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
私立大学将其视为极其重要的招生竞争招牌，对于表

现不佳的教师私立大学能够以“走人”作为约束；公立

研究型大学受研究取向的升等和评鉴制度影响，教师

发展活动的参与度不高，“老师基本上叫不动”。 公立

教学型大学尽管也面临生源问题， 但因为坚信政府

“为了保持大学的地域平衡不会（将该校）关门”，教师

工作环境较为安逸，“很多老师是来这里养老的”，缺

乏提升的动力，教师发展实施成效也相对较差。
第四， 各校因应自身定位选择特色化的发展道

路。 如台湾大学的文化中有一种引领社会的精神追

求，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使命感强烈，在教师发展上亦

认为应对整个台湾高校起到引领作用，因而选择走教

学研究之路，引进专业人才（教师发展者），将教师发

展活动与教学专业研究相结合，增强教师发展研究和

学科教学知识研究。
第五，教师整体素质提升和强烈的持续进修理念

是推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台湾大学教师中海归的比例

增长迅速，而这一群体对教师发展和教学改革的认受

度较高，是推动专业成长的有利条件。另外，由于台湾

的学术职业市场饱和，博士培育过剩，进入高校从事

教职的门槛高、竞争激烈、流动性强，年轻教师持续进

修的理念强烈，会主动寻找资源提升自己。 而不利情

形在于，在教师评鉴通过率高、晋升制度仍以研究为

主要硬指标的情况下，教师的研究压力大，加上对教

学的约束机制不够，教学成为“良心活”，需要靠自身

责任感来维护。虽然学校试图通过教学发展中心建立

起相应的辅导机制，但对于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学术职

业而言，中心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行政命令强制的基

础上，而在于中心的专业性。
（二）台湾地区大学教师发展的经验借鉴

随着大陆大学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教师对学术

责任的理念改进和高校管理上去行政化的诉求，教师

发展也面临着机遇。台湾在推动大学教师发展上的一

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台湾和大陆的大学教师发展都是由政府自

上而下的政策推动的，工具性目的较强。 这种模式的

优点是资源的竞争性使得学校有动力去建设相关机

构；缺点是各校为竞争经费而模仿表现优异学校的策

略，复制别人的“创新点”，从而不容易形成真正基于

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
第二，通过绩效控制保障品质和通过激发内在动

机提升发展需求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一对矛盾，但两

者应当结合。首先，应策略性地采取制度约束措施。大

学应提升准入门槛，在教师入职时即对教学能力进行

严格筛选。为从根本上改变“重研究、轻教学”现象，仍

需在考核评价制度上做一些改变。 其次，应充分调查

教师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客制化”的教师发展项目

和设计创新性的活动内容，有助于提高组织认受度。
第三，资源共享的关键在于经营关系，取得价值

认同。大陆在推行区域资源共享上应吸取台湾的经验

教训，在示范学校职能定位上非以分配经费、管理考

核功能为主，而是要在示范学习过程中提升伙伴学校

自我发展的能力。 因此，示范中心要做的不仅是通过

举办培训或会议进行经验分享和信息交流，更重要的

是人员交流、 联合开发网上教学平台和开放式课程，
帮助伙伴学校培养专业人员和种子教师，助其养成促

进教师发展的习惯，使其注重发展特色而非同质化。
（徐 岚，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质量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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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st ten years,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dedicated to propelling universities to
pursue teaching excellence through a competitive program. This incentive program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aculty development. Most universities have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impro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 fin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integrity depends on adequate funding as well as
enough atten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lead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s related to the
entire culture of the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 patterns with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quality and their strong ideas on further study are beneficial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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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to Pursue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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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hirty years explor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a
great development, and there are also exist unbalance in theory teaching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make little of
students’ inner need. In this circumstance, “combination with learning, teaching and practicing”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Combination with learning, teaching and practicing” suggests that, educators
should change the teaching ideas, integrate teaching details, reform the teaching process, prefec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to practic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bination with learning, teaching and doing; talents training mode

Basic Thinking on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Combination with Learning,
Teaching and Doing”

以往封闭、僵化的体系。 因此，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

“学教做合一”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的载体与路径，条件

与保障。 从学生发展出发，注重实践的科学的教育教

学，实现培养社会所需技能人才的目标，是该模式的

基本原则和价值归宿。
（覃 川，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山东青

岛 26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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